[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4]GEF-中国含汞体温计、血压计生产淘汰及无汞产品应用示范项目
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与指导专家工作大纲
1、 项目背景
[bookmark: _GoBack]根据《关于汞的水俣公约》（以下简称汞公约）相关要求，我国已禁止了含汞体温计、血压计生产和进出口。为加快推动行业绿色转型，支持无汞产品的应用和推广，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共同开发实施了全球环境基金（GEF）-中国含汞体温计、血压计生产淘汰及无汞产品应用示范项目（以下简称项目）。项目拟通过开展企业技术转型示范、无汞替代品应用示范和推广、汞无害化管理能力建设等活动，推进我国履约目标的实现，助力医疗行业高质量发展。
根据项目总体安排，拟聘请一位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与指导专家负责监督和管理项目下社会与环境风险管理相关活动的实施，为项目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2、 工作目标
根据项目管理要求及项目对示范企业、示范医疗机构环境与社会风险评估结果，监督和指导本项目及示范企业、示范医疗机构所有环境与社会安保相关计划和活动按要求开展和实施，确保项目符合社会与环境安保管理要求，推动项目顺利实施。
3、 工作内容
（一）监督、指导项目开展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
根据项目要求，监督与评估项目过程中符合UNDP的环境与社会安保（SES）政策要求，监督项目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ESMP）方案的实施进展，确保完全实现目标并满足报告要求。
（二）监督、指导示范企业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计划得到实施
按照环境与社会风险评估专家为示范企业编制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计划要求，赴现场监督、指导5家示范企业开展具体实施并协助项目组对示范企业含汞设备拆除情况进行核查和最终验收。
（三）开展试点地区医疗机构环境与社会风险评估与管理
为项目新增的（1-2个）试点地区开展医疗机构环境与社会风险评估并制定相应管理计划，并根据项目（1-2个）新增试点地区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计划及已有的3个试点地区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计划要求，协助、指导试点地区开展医疗机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特别是汞及汞废物无害化管理。
（四）审核更新项目社会和环境筛查程序（SESP）
根据项目实施情况，结合项目社会环境管理框架（ESMF）要求，每年审核UNDP社会和环境筛查程序（SESP），更新和修改项目风险日志（risk log）,必要时制定、更新和修改相应的缓解/管理实施方案。
（五）完成项目环境与社会管理（ESM）实施情况报告
    根据UNDP要求，每半年汇报提交项目ESM实施情况进展报告，最后一年提交项目ESM总报告。协助项目组编制完成项目终期评估相关文件。
（六）为项目提供其它技术支持
与项目经理以及项目团队其它专家与机构合作，并提供相应技术支持，按项目要求参加项目相关会议、研讨、调研等。
4、 项目产出及时间要求
本子项目实施周期为合同签署日期至2027年12月30日。
产出 1、6需提交中文版，产出2-5需提交中英文版。
产出1：新增试点地区医疗机构环境与社会风险评估报告及管理计划（新增试点地区确定后2个月内）
产出2：2026、2027年度项目风险日志（risk log）及相应的风险缓解/管理实施方案。（每年10月25日前提交）
产出3：半年ESM实施进展报告。（每年6月20日、10月25前提交）
产出4：项目ESM总报告（项目主体活动结束后15天内）
根据项目实际需要，提交如下产出（若无更新，则不提交）：
产出5：更新版项目社会和环境筛查程序（SESP）（每年10月25日）
产出6：项目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改进方案（每年6月20日前）
产出7：示范医疗机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改进方案（2027年1月31日前）
资质要求
1. 具有环境、化工等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位和副高级及以上职称（需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2. 具有3年以上环境与社会风险研究或管理经验；
3. 熟悉国内外化学品环境管理技术要求；
4. 具有较强的报告写作和良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5. 熟悉全球环境基金项目管理要求的专家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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